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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联合体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总承包

●中标金额：联合体项目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206.88亿元。 根据投标阶段《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

合同工作量划分，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承担部分设备采购供应任务，预

计公司最终所占业务金额约为人民币7亿元。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尚未与招标人签订正式的协议及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无锡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于2024年5月29日发布了《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总承包的

中标公告》，确认江苏中车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牵头人与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株洲

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湾建基础设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总承包。 具

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总承包

2.招标人：无锡锡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3.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4.工程周期：2,041天

5.中标价：联合体项目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206.88亿元。根据投标阶段《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合同

工作量划分，公司承担部分设备采购供应任务，预计公司最终所占业务金额约为人民币7亿元。

四、中标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联合体项目中标金额约人民币206.88亿元。 根据投标阶段《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合同工作

量划分，预计公司最终所占业务金额约为人民币7亿元。

2.本次中标的项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项目收入根据产品交付情况逐步确认，预计对交付期间

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江苏中车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项目是

基于公司、江苏中车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及联合体成员之间的业务分工及合作，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

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招标人签订正式的协议及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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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电气”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4年5月30日公司办理完成

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2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0,760,275股， 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31.38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5,505.74万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11,

184.5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44,321.20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9月1日出具德师报（验）字（21）第00467号《验资报告》予以

确认。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A股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并严格按照该项制度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已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

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状态

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

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新

型轨道工程机械研发及

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中信银行株洲建设

中路支行

8111601012200526384 正常

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分行

731902818710908 已注销

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

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

研发应用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137950000005 正常

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株洲田心

支行

1903020529200083928 正常

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

用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株洲田心

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2 正常

本公司已分别与下述9家全资子公司(分公司)、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公司9家全资子公司(分公司)开设的相关专户如下：

开户主体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状态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

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中信银行株洲建设

中路支行

8111601012300526512 正常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

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

研发应用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287437000001 正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

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

研发应用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413620000001 正常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

信号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

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

研发应用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398712000002 正常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

信号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

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

研发应用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412229000001 正常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

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

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分行

600277378277 本次注销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

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株洲高新

技术开发区支行

18112901040019469 已注销

上海中车艾森迪海

洋装备有限公司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

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株洲田心

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1 正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

平台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928 正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

研发应用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806 正常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西安

中车轨道工程机械

研发中心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

研发应用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分行

733900699110906 正常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中，因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账户内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为了便于对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予以注销，注

销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备注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600277378277 本次注销

截止至2024年5月30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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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

审（再融资）〔2024〕134号）。

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

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等手续，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前述批准、注册能否取得以及取

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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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和资料已于2024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30日上午10:20在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71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职工董事肖鹏先生因公务委托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独立董事李福申先生、谭允芝女士因公务分别委托独立董事禾云先生、徐俊新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3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方案及2024年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2023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方案及2024年工资总额预算。

（二）关于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方案，授权董事长与总裁签订202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责任

书，授权总裁与经理层成员签订202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

（三）关于成立数字化转型办公室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公司成立数字化转型办公室。

（四）关于向国航内蒙古公司转让1架B737-800飞机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向国航内蒙古公司转让1架B737-800（B-1219）飞机，同时匹配两台发动机作为装机发

动机交付。 授权总裁办理与飞机转让相关的一切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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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7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46,639,26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063,886,4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82,752,7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584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9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98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肖鹏先生、李福申先生及谭允芝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肖健先生、郭丽娜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肖烽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3,107,558 99.6183 30,634,026 0.3798 144,900 0.0019

H股 3,408,483,307 97.8675 73,333,477 2.1056 936,000 0.0269

普通股合计： 11,441,590,865 99.0902 103,967,503 0.9004 1,080,900 0.0094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2,327,569 99.9806 1,414,015 0.0175 144,900 0.0019

H股 3,472,510,132 99.7059 9,306,652 0.2672 936,000 0.0269

普通股合计： 11,534,837,701 99.8978 10,720,667 0.0928 1,080,900 0.0094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2,327,569 99.9806 1,414,015 0.0175 144,900 0.0019

H股 3,455,036,132 99.2042 26,780,652 0.7689 936,000 0.0269

普通股合计： 11,517,363,701 99.7465 28,194,667 0.2441 1,080,900 0.0094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3,690,384 99.9975 196,000 0.0024 100 0.0001

H股 3,482,738,784 99.9996 14,000 0.00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546,429,168 99.9982 210,000 0.0017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3,709,084 99.9978 177,300 0.0021 100 0.0001

H股 3,480,568,289 99.9373 14,000 0.0004 2,170,495 0.0623

普通股合计： 11,544,277,373 99.9795 191,300 0.0017 2,170,595 0.018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国际和国内审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3,685,184 99.9975 201,200 0.0024 100 0.0001

H股 3,482,432,784 99.9908 320,000 0.009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546,117,968 99.9955 521,200 0.0044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7,400,527 99.2995 56,485,957 0.7005 0 0.0000

H股 3,314,839,890 95.1787 167,912,894 4.82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322,240,417 98.0566 224,398,851 1.943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64,445,617 99.8808 196,000 0.1190 100 0.0002

5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

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

之一的议案

164,464,317 99.8922 177,300 0.1076 100 0.0002

6

关于续聘2024年度国

际和国内审计师及内

控审计师的议案

164,440,417 99.8777 201,200 0.1222 100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包括二分之一）审议通过；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三分之二（不包括三分之二）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朱冰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31� �证券简称：日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6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未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元

每股转增0.45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6 2024/6/7 2024/6/7 2024/6/7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22日

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

基数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9,405,46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数1,407,80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77,997,661股。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本次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

股转增4.5股。 因此，每股现金红利为0.8元（含税），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为0.45。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7,

997,661×0.8）÷79,405,467≈0.7858元/股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77,

997,661×0.45）÷79,405,467≈0.4420

综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0.7858）÷（1＋0.442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6 2024/6/7 2024/6/7 2024/6/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无锡日联实业有限公司、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共

创日联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宁艾克斯光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宁艾克斯光谷创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A股 79,405,467 35,098,947 114,504,414

股本总数 79,405,467 35,098,947 114,504,414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14,504,414股摊薄计算的2023年度每股收益为1.06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0-68506688

特此公告。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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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5月30日下午在上海市康梧

路555号2号楼一楼贵宾厅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到8位董事，实到8位董事,监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国华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倪国华先生提出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倪国华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为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党委推荐，并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现聘任陈姣蓉女

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临时公告编号2024-019。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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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国华先

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倪国华先生提出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去上

述职务后，倪国华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事项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本次

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为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党委推荐，并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现聘任陈姣蓉女

士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

件）。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附件：陈姣蓉女士简历

女，1989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经济师。 历任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干

部部部长助理、干部工作办公室主任助理，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上

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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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梧路555号）2号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065,6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61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国华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朱慧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3位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财务决算及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与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高管层2023年度薪酬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4,497 99.9606 51,200 0.039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4年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9、议案名称：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相互之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3年度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开展金额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016,497 99.9621 49,200 0.037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4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5

关于与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

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

议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6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7

关于公司高管层2023年度薪酬考核情

况的议案

2,203,300 97.7289 51,200 2.2711 0 0.0000

8 关于申请2024年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9

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相互之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10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3年度执行情况

及2024年度预计的议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11

关于202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

务的议案

2,205,300 97.8176 49,200 2.18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5、6、7、8、9、10、11�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10，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旻铭、钱星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暨第四十四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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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减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公司” ）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信诺”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新盛” ）、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

进中心（以下简称“河北科技金融” ）、河北省冀财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冀

财” ）、廊坊市财信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财信” ）、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

合资本” ）共同出资的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显示基金” ）拟减资6亿元，

并向各合伙人实施同比例现金分配。显示基金出资规模将由101亿元减资至95亿元，其中，向华夏幸福分

配金额为178,158,415.84元。 完成减资后，各合伙人在显示基金中的出资比例不变；

● 显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知合资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自公司股东大会前次审议批准与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之后 （即

2024年1月5日）至本次交易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31.32万元，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累积计算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本次交易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概述

根据显示基金运营情况及发展规划，为盘活资金，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公司与维信诺、长城新盛、河

北科技金融、河北冀财、廊坊财信、知合资本共同投资的显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并提请显示基金

合伙人会议决议，显示基金拟减资6亿元，并向各合伙人实施同比例现金分配，其出资规模由101亿元减

资至95亿元。 其中，华夏幸福根据持有显示基金份额的占比，通过前述方式可获得178,158,415.84元减

资分配资金，将计划用于“保交楼” 及公司日常经营。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显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知合资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实际控制的

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

与关联交易》的规定，知合资本及显示基金均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自公司股东大会前次审议批准与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之后（即2024年

1月5日）至本次交易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131.32万

元，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累积计算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不含证劵、金融、期货、贵金属等需审批的项目）咨询、自有资产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知合资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显示基金基本情况

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于2017年5月23日注册成立，基金规模为101亿元，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各合伙人对显示基金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实缴出资额（亿

元）

比例（%）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9.99 29.69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6.00 35.64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19.80

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 0.99

河北省冀财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7.00 6.93

廊坊市财信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6.00 5.94

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1 1.00

合计 - - 101.00 100.00

显示基金存续期间，参与投资了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谷科技” ），投资金额为

95亿元，持股比例46.27%，云谷科技主营柔性显示屏幕的研发、生产、销售。 本次显示基金办理减资对上

述投资无影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显示基金经审计财务数据：总资产为715,016.01万元；净资产为715,015.51

万元；2023年1月-12月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143,997.37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显示基金未经审计财务数据：总资产为690,559.87万元；净资产为690,559.37

万元；2024年1月-3月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24,456.14万元。

（二）显示基金合伙人基本情况

合伙人名称 类型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 营业场所/住所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

人

911310006096709523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

北侧一号

王文学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914405007254810917 昆山开发区夏东街658号1801室 张德强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合伙

人

91650100458209869L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

星路475号紫金矿业研发大厦A座

11层

徐永乐

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进

中心

有限合伙

人

12130000401700059J 石家庄市裕华区东风路159号 秦建国

河北省冀财产业引导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91130000083797683P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维明南大

街1号钻石广场B座12层

班立辉

廊坊市财信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

人

91131000MA08C5265W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46

号尚都世贸大厦8楼

张华维

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

人

91131022319980522L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

范区

杨阳

四、本次减资情况

由显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并提请显示基金合伙人会议决议， 以显示基金截止2024年4月30

日账面货币资金为限实施减资6亿元，并向各合伙人按照出资额比例分配上述减资资金。 各合伙人在本

次减资前后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减资前实缴出资额

（元）

减资退还金额

（元）

减资后实缴出资额

（元）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99,000,000.00 178,158,415.84 2,820,841,584.16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3,600,000,000.00 213,861,386.13 3,386,138,613.87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0,000.00 118,811,881.19 1,881,188,118.81

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

促进中心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0.00 5,940,594.06 94,059,405.94

河北省冀财产业引导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700,000,000.00 41,584,158.42 658,415,841.58

廊坊市财信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0,000.00 35,643,564.36 564,356,435.64

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普通合伙人 101,000,000.00 6,000,000.00 95,000,000.00

合计 - 10,100,000,000.00 600,000,000.00 9,500,000,000.00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4

年5月30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并以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1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 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已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如实施本次交易，公司自2024年1月5日起与实际

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

此，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对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

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减资完

成后，会对合并报表的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经营需求，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显示基金减资事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公司合并报表的现金流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各合伙人同比例获得减资资金，减资后公司对显示基金出资比例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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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或“保

荐人”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683�号），公司获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0,000.00万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00,00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2,700.00万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997,300.00万元，已由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3年4月2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律师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和信

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489.13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96,810.8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160�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专款专用。具体情况详见2023年5月17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按照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

元）

1 年产11GW高效电池生产线项目 436,659.02 410,000.00

2

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年产8吉瓦高自动化光伏

组件生产线项目

91,027.40 70,000.00

3

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新倍增一期8GW高

自动化组件项目

78,746.13 60,000.00

4

二期20GW拉棒切方项目一阶段10GW工程建设

项目

202,748.09 16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300,000.00 300,000.00

合计 1,109,180.64 1,000,000.00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正按照预定计划稳步推进实施，并陆续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续募集资金将按照有

关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陆续支付。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发展需要，结合实际生产经营与财务状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

的前提下，公司本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 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5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人中信

建投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

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事项。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晶科能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

成本，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人同意上述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六、上网公告文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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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24年5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4年5月24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嬿珺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事项。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情况见公司2024年5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31日


